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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15/2020 號 (資料文件 ) 
 
 

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 
向公共屋邨住戶派發個人防疫用品包  

進度報告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各議員匯報在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（「計劃」）下

推展題述項目的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分別透過緊急傳

閱方式徵得地區管理委員會（區管會）及黃大仙區議會同意，在「計劃」

下撥款約三十八萬元購買個人防疫用品包，並透過房屋署派發予該署轄

下的區內公共屋邨住戶。在區管會及黃大仙區議會通過項目後，民政處

已隨即開展有關的採購程序。  
 
 
進度報告  
 
3.   由於近日市場上防疫用品的供應較為緊張，在進行有關招標程序

後，個人防疫用品包的價格較預期為高。為確保房屋署轄下的區內公共

屋邨住戶均可獲發個人防疫用品包，民政處擬在「計劃」下額外撥款約

二十八萬元（即共六十六萬元），以支付所需開支。  
 
4.   鑑於區內持份者及黃大仙區議會對社區防疫工作及防疫用品供

應的迫切關注，有關情況較為特殊及緊急。為盡快完成採購程序，在區

管會主席同意下，民政處已就上文第三段所載的撥款建議諮詢黃大仙區

議會正副主席及各委員會主席（即所有身兼區管會委員的議員），並獲相

關議員支持。民政處會利用有關撥款盡快完成採購程序，並透過房屋署

派發予該署轄下的區內公共屋邨住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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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安排  
 
5.   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財政年度，黃大仙區在「計劃」下獲得共

三百八十萬元撥款。在全面檢視「計劃」下各項目的財政預算後，預計

本財政年度的剩餘撥款足以支付本項目所需的約六十六萬元開支，無需

額外撥款。如有關款項未能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財政年度支付，民政

處將作適當安排，以利用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在「計劃」下的

撥款支付有關款項。  
 
 
文件提交  
 
6.   本文件以傳閱方式提交，請議員備悉上文第三至五段所載的內

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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